	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列入标准

	要求申报缔约国在申报文件中证明，提名列入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的项目符合以下所有标准：

	1.
	该项目属于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第2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 

	2.
	将该项目列入名录，将有助于确保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，提升对其重要性的认识，促进对话，从而反映世界文化多样性，见证人类的创造力。 

	3.
	已制定了一些保护措施，可保护并宣传该遗产。 

	4.
	该遗产的申报，是有关社区、群体、或个人尽可能广泛参与下提名的，是他们在知情的情况下事先自主认可的。 

	5.
	该项目已列入申报缔约国领土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之中。


